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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卡若区水利队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有关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水利工作的中长期规划、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

（二）统一管理全区水资源。组织拟订全区水资源供求计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组织开展水资源调查评价、调度工作；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三）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编制水资源保护规划；组织、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城市规划区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工作。

（四）负责防治水旱灾害，承担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具体工作。组织、协调、监督、指挥全区防汛抗旱工作；组织实施防汛抗旱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编制全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指导水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

（五）负责全区节约用水工作。贯彻执行节约用水政策和标准，编制节约用水规划并组织实施。

（六）组织、指导全区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与保护；指导全区重要江河湖泊治理和开发；指导全区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协助做好水利工程移民管理工作。

（七）负责防治水土流失工作。研究制定全区水土保持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水土流失的监测和综合防治的管理工作。 

（八）组织、指导全区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协调并监督实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管理；指导乡镇供水、农村人畜饮水、灌区配套建设等工作。

（九）组织开展全区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协调并仲裁区境内的水事纠纷。

（十）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工作。

（十一）负责河道管理，审核和办理河道采砂手续。

（十一）承办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2019年纳入卡若区水利队预算管理的不含其它单位。

第二部分

卡若区水利队

2019年度预算明细表

（表格见附件5）

第三部分

卡若区水利队

2019年度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9年度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617667.84元。较上年增加446244.67 元，增幅38.09%。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二、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9年预算总收支与去年相比，因人员增加，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方面支出增加，比上年新增养老保险、职业年金预算，公用经费按照当年1月工资表实有人员安排预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结构情况

2019年财政拨款预算1617667.84元，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工资福利支出：1307115.48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71912.36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38640.00元；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0元；其他支出0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2019年财政拨款预算1617667.84元，具体情况安排如下：

机关服务（水利）
1617667.84
三、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19年基本支出财政拨款预算1617667.84元，其中：人员经费1,445,755.48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71912.36元。
四、其他支出说明

2019年其他支出财政拨款预算0元。
五、2019年度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2019年收支总预算1617667.84元。较上年增加446244.67 元，增幅38.09%。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六、2019年度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收入总预算1617667.84元。较上年增加446244.67 元，增幅38.09%。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七、2019年度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支出总预算1617667.84元。较上年增加446244.67 元，增幅38.09%。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八、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与去年持平。

九、重大、重点项目说明

    本单位无重大、重点项目。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根据<<201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对2019年部门预算中相关名词解释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

算单位资金。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用于行政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经费。

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其他医疗保障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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